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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666

证券简称：德联集团 公告编号：

2014-066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议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14

年

10

月

30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广东德联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2

、现场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保利洲际酒店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4

年

11

月

21

日（周五）。

5

、 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11

月

21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11

月

20

日下午

15:00

至

2014

年

11

月

21

日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6

、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7

、主持人：董事长徐咸大先生。

8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0

人，代表股份

206,885,119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64.6516%

。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06,

881,19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4.6504%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2

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

4,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13%

；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共

7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511,31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4723%

。

2

、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北京市君泽君律师

事务所许迪律师、施伟钢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版）的议案》；

总投票情况： 同意

206,884,19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

，反对

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弃权

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510,317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38%

；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2%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许迪律师、施伟钢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875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68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职工代表董事由

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 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公司工会委员会根据

《章程》和《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于

2014

年

11

月

4

日至

14

日，组织员

工代表民主推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公司推选

101

名员工代表（应参加推选代

表

124

名，符合法定人数）以无记名票决方式全票通过，选举刘新华先生为吉林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刘新华先生的任期与公司本届董事会的任期相同，并按照《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行使职权。

特此公告。

附：刘新华先生简历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附件

刘新华先生简历

刘新华，男，

1962

年

11

月生，汉族，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现任浑江发电公司

总经理。

1981.08-1986.10

榆树川发电厂汽机分场工人

1986.11-1995.11

榆树川发电厂运行科值长

1995.11-1996.11

榆树川发电厂汽机分场运行主任

1996.11-1998.03

榆树川发电厂运行科科长

1998.03-2000.11

榆树川发电厂运行副总工

2000.11-2002.03

四平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发电部主任

2002.03-2004.01

四平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

2004.01-2004.11

吉林吉长热电有限公司四平热电分公司副总工程师

2004.11-2006.09

吉林吉长热电有限公司四平热电分公司经理助理

2006.09-2008.11

吉林吉长热电有限公司四平热电分公司副总经理

2007.09-2008.11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四平项目筹建处副主任（兼）

2008.11-2009.07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四平项目筹建处主任

2008.11-2011.12

吉林吉长热电有限公司四平热电分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2008.11-2011.12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四平热电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2010.03-2011.04

四平合营公司总经理

2011.12-2014.09

吉林松花江热电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松花江第一热电公司总经理

2014.09-

现在 浑江发电公司总经理；白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白山

鸿成电力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环保材料公司总经理

股票简称：天地源 股票代码：

600665

编号：临

2014-046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

、投资标的名称

:

陕西蓝天御坊置业有限公司

2

、投资金额

: 28,646.03

万元

3

、本次对外投资不需提交股东大会，不构成关联交易

4

、特别风险提示

:

本次对外投资可能面临的市场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14

年

11

月

20

日，公司下属西安天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西安天地源

"

），

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受让西北电子设备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九研究所，以下

简称

"

三十九所

"

）下属全资子公司陕西蓝天御坊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蓝天御坊公司

"

）的

股权及债权。蓝天御坊公司股权转让价格为

493.39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

491.77

万元，出让债

权价格为

28,152.64

万元，股权加债权合计金额为

28,646.03

万元。公司收购完成后，西安天地

源将对该公司名下的

"

太白南路

"

项目进行房地产开发。

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4

年

11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11

名，

实际表决

11

名。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西安天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决策实施上述股权及债权的竞买事宜。

由于此次对外投资金额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对外投资权限，因此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此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西安天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

33

号高新国际商务中心数码大厦

21

层

法定代表人：马小峰

注册资本：

3

亿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和经营；物业管理；房屋租赁；房屋代理业务、营销策划；房地产信

息中介代理服务；对外投资。

截止

2014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291,291.61

万元

,

净资产

73,200.04

万元

,

负债总额

218,091.56

万元，

2014

年

1-9

月实现净利润

5,965.98

万元。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陕西蓝天御坊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丈八三路

30

号

法定代表人：李东伟

注册资本：

500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等

蓝天御坊公司为三十九所全资子公司， 成立于

2014

年

5

月

30

日， 截止

2014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21,370.02

万元，净资产

491.77

万元，负债总额

20,878.25

万元，

2014

年

5-9

月实现净利

润

-8.23

万元。

蓝天御坊公司名下

"

太白南路

"

项目宗地西临城市主干道太白南路、北临三十九所住宅

区、南临兰桥圣菲和电子三路。总占地约

35.279

亩，容积率

5.0

，总建筑面积约

15.76

万㎡（其中：

地上

11.76

万㎡，地下

4

万㎡）。该项目宗地用途为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四、对外投资的主要内容：

1

、西安天地源与三十九所签订《产权交易合同》后向三十九所支付首付款

1.6

亿元。为确

保《产权交易合同》顺利履行，西安天地源曲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未付的转让价款承担

连带责任。

2

、三十九所随后办理蓝天御坊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一次性向西安天地源转让该

公司

100%

的股权。

3

、蓝天御坊公司股权变更至西安天地源名下后，西安天地源将该公司

40%

的股权向三十

九所设定质押，为西安天地源剩余转让价款的支付义务提供担保。

4

、三十九所向西安天地源交付全部建设净用地后，西安天地源向三十九所支付剩余款

项，三十九所收到上述款项后解除前述股权质押，完成此项交易。

五、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要求，有利于增加公司土地储备，做大做强公司经营规

模；有利于丰富公司产品结构，提高公司在西安区域房地产市场的品牌影响力。

经初步测算，

"

太白南路

"

项目竣工后预计可实现销售收入

162,422

万元，净利润

17,416

万

元，销售净利润率

10.72%

。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

太白南路

"

项目用地性质为商业、服务业用地，产品类型为商业、写字楼和公寓，在项目

开发过程中可能面临一定的市场风险。

针对上述风险拟采取的措施：

1

、准确把握项目定位，严格控制产品开发成本；

2

、优化产品设计，提高项目性价比和市场竞争力；

3

、加强市场研究，采取灵活的定价和销售策略来应对可能面临的市场风险。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

、产权交易合同。

特此公告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505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2014-124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委托控股股东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UHT

牛奶项目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2014

年

11

月

2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对新西兰进行国事访问的第三天，为促进中新两

国友好合作关系，中新双方在新西兰举办了一系列双边经贸合作协议的签署活动。公司控股

股东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鹏欣集团

"

）董事长姜照柏先生受邀参加该活动，并

与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蒙牛乳业

"

）、

Miraka Limited

（以下简称

"

美卡

"

）就乳制品合作业务签署了《

UHT

牛奶项目协议》（以下简称

"UHT

协议

"

）。 协议各方同

意以中国作为目标市场，增加新西兰

UHT

产品产量和品种，并加强在新西兰乳制品产业的资

本投入。

本协议属于公司日常经营类重大合同，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二、协议各方介绍

（一）鹏欣集团系持有公司

55.29%

股份的控股股东。

（二）美卡系新西兰的一家乳业公司，主营业务为加工乳制品，与公司全资子公司纽仕兰

（上海）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纽仕兰

"

）于

2013

年

2

月

13

日就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常温牛奶

签订了《供销协议》。

（三）蒙牛乳业系一家生产及销售多元化乳制品的知名企业，与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

Milk

New Zealand Dairy Limited

（以下简称

"Dairy

公司

"

）于

2014

年

06

月

09

日签署了

UHT

牛奶《代加

工协议》，有关本事项可参见公司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拟增资取得的境外控股子公司签署日常经营

重大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98

）。

协议三方无关联关系，且本

UHT

协议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合同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于先前签署的协议均有效，包括：

1

、纽仕兰与美卡签订的《供销协议》；

2

、

Pengxin New Zealand Farm Group Ltd.

（系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收购的安源乳业有限

公司之境外全资子公司）与美卡签订的《原奶供应协议》；

3

、

Dairy

公司与蒙牛乳业签订的《代

加工协议》。

（二）协议各方以增加产量、增加品种并加大新西兰境内的资本投入，在中国和新西兰携

手合作，以求互惠互利。

（三）目前美卡第一年

UHT

奶的产量达到

3000

万升，并将在接下来的三年内上升到

6000

万

升。三方同意并就以下成果达成意愿：

1

、蒙牛乳业认可美卡作为其高端

UHT

奶及其他蒙牛品牌产品的供应商；

2

、美卡确保高端

UHT

奶的质量和规格符合要求；

3

、各方同意在

2016-2017

年保持美卡加工厂产能达到

6000

万升。

4

、各方同意加大对美卡加工厂的投资，使其在

2017-2018

年的产能提升到

1

亿升。

5

、在

2017-2018

年之后，各方同意增加投资，以进一步扩大工厂的产能到

3

亿升。

6

、鹏欣集团同意根据现有的《原奶供应协议》的条款从其北岛牧场向美卡供应更多的原

奶。

7

、各方就研究和开发新乳制品（包括风味

UHT

奶、营养

UHT

奶、酸奶和鲜奶）进行合作。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通过履行本协议，将迅速铺开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奶销售渠道，打造

并建立公司乳业品牌，继而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五、风险提示

（一）随着监管部门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日趋重视和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及权益保护意识

的增强，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将对公司乳制品业务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及其公司境外子公

司将采取严格的质量管控措施及体系，避免发生上述安全隐患或事故。

（二）本协议存在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无法生产的可能，同时本协议属于框架性协议，各

方具体的供销产量及金额取决于后期签署的供货或订单合同，公司将根据后期签署的订单协

议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三）本协议的产品终端市场在中国，如果中国的乳制品市场出现波动，则将对本协议的

执行产生不利影响。

六、备查文件：鹏欣集团与蒙牛乳业、美卡签订的《

UHT

牛奶项目协议》文本。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1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2183

证券简称：怡亚通 公告编号

2014-146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4

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

议通知于

2014

年

11

月

6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公告，

会议于

2014

年

11

月

21

日下午

2

：

00

在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3024

号中航城格兰云天大酒店

15

楼行政会议室召开。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

2014

年

11

月

21

日下午

2

：

00

。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4

年

11

月

20

日至

11

月

21

日。

（

1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11

月

21

日上午

9:

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

（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11

月

20

日下午

15:00

至

11

月

21

日下午

15:00

。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3024

号中航城格兰云天大酒店

15

楼行政

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

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5

、主持人：副董事长陈伟民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

2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

421,690,686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42.762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为

10

人，代表有效表

决权的股份

1,437,90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1458%

。

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合计

12

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

的股份

423,128,586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42.9082%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会议采取了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

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鑫之族供应链有限公司提供业务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22,456,98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13%

；反对

671,

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87%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怡亚通馨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21,982,38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91%

；反对

689,

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29%

；弃权

457,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457,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80%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怡飞酒类营销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九龙坡支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21,982,38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91%

；反对

689,

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29%

；弃权

457,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457,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80%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市万和食品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九龙坡支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21,999,88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32%

；反对

671,

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87%

；弃权

457,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457,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80%

。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

2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十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11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2021

证券简称：中捷资源 公告编号：

2014-110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日前，公司接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通知，公司股东蔡开坚先生（持

有本公司

60,84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总股本的

8.85 %

）所持公司全部股份被台州市

椒江区人民法院（

2014

台椒商初字第

2696

号）司法轮候冻结，委托日期均为

2014

年

10

月

31

日，

轮候期限均为

24

个月。

截至本公告日，蔡开坚持有本公司股份

60,84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85%

，此前质

押合计

59,800,000

股（请详见公告编号：

2013-020

、

2013-029

、

2013-031

、

2014-018

），本次司

法轮候冻结

60,840,000

股。

上述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对本公司的运行和经营管理不会造成影响。

目前，本公司经营情况正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1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2021

证券简称：中捷资源 公告编号：

2014-111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因公司存在不确定性的重大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

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代码：

002021

，股票简称：中捷资源）自

2014

年

9

月

5

日开市起临时停牌。 并于

2014

年

9

月

13

日、

9

月

20

日、

9

月

27

日、

10

月

11

日、

10

月

18

日、

10

月

25

日、

11

月

1

日、

11

月

8

日、

11

月

15

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4-083

号、

2014-089

号、

2014-094

号、

2014-096

号、

2014-099

号、

2014-101

号、

2014-106

号、

2014-107

号、

2014-109

号）。

日前，公司股东蔡开坚先生所持公司全部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

(

详情请参见同日刊载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 《中捷资源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110

）。

此外，公司控股股东中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4

年

11

月

20

日在玉环县人

民法院召开并形成会议决议

(

详情请参见同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控股股东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112

）。

鉴于目前公司重大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2014

年

11

月

24

日开

市起继续停牌，待相关事项确定后予以披露并复牌。

特此公告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1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2021

证券简称：中捷资源 公告编号：

2014-112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控股股东中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管理

人通知。中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4

年

11

月

20

日在玉环县人民法院第一

审判庭召开。会议由玉环县人民法院主持，会议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议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等有关规定，经参加会议的债权人投票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通过破产案件管理人工作情况汇报；

二、同意设立中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债权人委员会；

三、同意中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债权人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四、通过管理人报酬方案；

五、通过中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产管理方案。

特此公告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11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５３

证券简称：河池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６２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日前收到董事李春啟、 赵光辉先生的书面辞职报

告。因工作变动原因，李春啟先生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职务，赵光辉先生辞去公司董事、总经

理的职务。

上述两位董事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

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其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后即

时生效；李春啟、赵光辉先生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选

举新任董事长、董事及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春啟、赵光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董事会对李春啟、赵光辉先生在任职期间诚信勤勉、尽职尽责的工作及所做出的贡

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５３

证券简称：河池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６３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职工监事辞职及增补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近日收到职工监事覃宝明先生的

书面辞职申请，覃宝明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公司职工监事职务，辞职后仍在公司任职。覃

宝明先生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监事人数低于法定要求，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覃宝明先生的辞职报告至公司补选新任职工代表监事时生效。

公司对覃宝明先生在任职期间的辛勤工作和勤勉尽责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保证监事会正常运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职工代表大会组长联席会议民主选举，同意增补陈延芬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

监事，任期与第七届监事会监事任期相同。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０

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附：职工监事简历

陈延芬，女，

１９８１

年

５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经济师、助理会计师。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至今

在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工作从事证券事务工作；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至今任广西河池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起任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

陈延芬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相关情形。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５３

证券简称：河池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６４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在公司本部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进行了通知，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

事

７

人，董事李春啟、赵光辉先生因提出辞职未出席会议。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管人员列席了

会议。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阳桂莲女士主持。本次董事会经认真研究，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增补董事的议案。

由于工作变动原因，公司原董事李春啟、赵光辉先生已于近日向公司董事会递交了辞呈，

该辞呈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鉴于上述董事辞职造成第七届董事会成员空缺，公司控股

股东广西河池化学工业集团公司提名增补安楚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公司

董事会提名增补覃宝明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增补人员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任期相同。

上述董事候选人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方式进行选举。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议案。

鉴于公司原总经理赵光辉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根据公司目前生产

经营工作需要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决定聘任覃宝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生产

经营工作，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附：董事候选人、高管人员简历

安楚玉，男，

１９７９

年

２

月生，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企业信息管理师。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在中国化工集团公司资产部工作；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在蓝星江西星火厂合成车间

工作；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任中国化工集团公司经营办副主任科员；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任昊华宇航化工公司聚合车间副班长；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任中国化工集团公司经营办

副主任科员；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任山东昌邑石化公司催化车间副主任；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任中国化工集团公司办公室秘书；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任中国化工集团公司经营办

主任科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任中国化工集团公司经营办副主任助理；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任广西河池化学工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至今任广西河池化学工业集

团公司总经理。

安楚玉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在本公司控股股东广西河池化学工业集团公司任总经理

职务，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相关情形。

覃宝明，男，

１９７２

年

７

月生，大专学历。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在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精炼厂工作；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任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干部；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任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精炼厂工艺副厂长；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任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精炼厂厂长；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至今任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任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

覃宝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相关情形。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５３

证券简称：河池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６５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８

日（星期一）

１４

：

３０

２

、网络投票时间：

（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８

日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交易日的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

２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地点：公司本部三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

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五）参加会议的方式

本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

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为准。

（六）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委托代理人）；

２

、公司相关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４

、其他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

１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增补董事的议案；

１．１

增补安楚玉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１．２

增补覃宝明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二）披露情况

上述提案详细内容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网站：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三）特别强调事项

议案

１

增补董事将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逐项表决。

三、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手续：

（

１

）流通股国有、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及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出

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流通股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须

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

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地 址：广西河池市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 系 人：覃丽芳 陈延芬

联系电话：

０７７８

—

２２６６８６７

传 真：

０７７８

—

２２６６８６７

邮 编：

５４７００７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９

：

００～１７

：

００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会议公司将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

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９５３

２

、投票简称：河化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８

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４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序号。

议案

１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增补董事的议案》对应的委托价格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申报价格

１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增补董事的议案

１．１

增补安楚玉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１．０１

１．２

增补覃宝明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１．０２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总数

＝

股东所代

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２．

每位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总数可任意组合投给各董事候选人，累计投票数不能超过其表决

票总数，否则视为废票；

举例：如

１．１－１．２

项，拟选出

２

名董事，则持有

１０

，

０００

股公司股份的股东拥有表决票总数为

１０

，

０００×２＝２０

，

０００

股，股东可根据意向将拥有的表决票总数

２０

，

０００

股集中或分散填入各董事

候选人对应的委托数量栏项，合计总数不能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股。具体如下：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委托股数

对候选人

Ａ

投

Ｘ１

票

Ｘ１

股

对候选人

Ｂ

投

Ｘ２

票

Ｘ２

股

…… ……

合计 该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总数

（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

票。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

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

成功

５

分钟后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

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８８０／２５９１８４８５／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ｘｕｎｉｎｇｙａｎ＠ｐ５ｗ．ｎｅｔ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１８２／８３９９１１９２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投票结果查询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

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费用：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费用自理。

２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若遇网络投票系统出现异常情况

或突发重大事件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附：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事项：

序号 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１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增补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数（累积投票）

１．１

增补安楚玉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１．２

增补覃宝明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注：

１

、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为有效，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广西河池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２

、以上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股东可以采用以下两种方式行使表决权：

Ａ

、采用填写票数方式表决

股东拥有的选举董事的表决票总数

＝

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２

。

股东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 将所持表决权票数全部集中或分散投向任何董事候选人，但

累计投票数不能超过其表决票总数，否则视为废票。

Ｂ

、采用打“

√

”方式表决

如股东在累积投票栏内对董事候选人直接打“

√

”，则表示该股东将所拥有的最大有效表

决票总数平均分配给打“

√

”的董事候选人。

３

、委托人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投票作出明确标识，如无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

按照自已的意思进行表决。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